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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项目为温州瓯江口产业集聚区和瑞安火车站的配套基础设施工程。项目的建

设，对完善区域干线公路网络，加强瑞安和平阳的经济社会联系，加快区域一体化

进程，促进温州瓯江口产业集聚区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平阳万全至瑞安锦湖公路工程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瑞安市，路线起于平

阳县万全镇在建万鳌公路与万达路平交口处，起点桩号 K0+000，沿现状万达路走

向由东向西前行约 1.2 公里后与 104 国道平交，继续向西前行从观音寺与古栈桥之

间穿过，上跨瑞平塘河（准七级航道）后下穿甬台温高速公路，经金宕村后右转、

沿温福铁路东面向北前行，经三都王村后上跨温州绕城高速公路西南线，避开铁路

变电所后，于瑞安平阳交界处（K6+175.8）接瑞安市在建万锦公路（江南大道），

沿在建万锦公路（江南大道）走向继续向北布线，经瑞安市公安三所、垟西村安置

地后终点止于火车站路。 

项目主线全长 12.8 公里，实际实施里程长度为 7.864 公里（即与火车站路交叉

口位置）。                                     

平阳段线路长 6.176 公里，大桥 2 座，中小桥 4 座，下穿高速 U 槽 1 座。项目

按一级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 80 公里/小时，路基宽度 32 米，桥梁设计荷载为公

路－Ⅰ级。 

本工程概算总投资 58971.72 万元，由平阳县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建设。 

2012 年 12 月，浙江省发改委以“浙发改函〔2012〕442 号”文对工程进行了

批复立项。 

2013 年 6 月，受建设单位委托，浙江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承担了《平阳万全

至瑞安锦湖公路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编制工作｡2013 年 7 月，浙江省水利

水电勘测设计院编制完成本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2013 年 9 月，浙

江省水利厅以“浙水许﹝2013﹞113 号”文对本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进行批复。 

2015 年 9 月，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浙发改设计﹝2015﹞90 号”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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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初步设计进行批复。 

本工程建设单位为平阳县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设计单位为浙江省交通规划

设计研究院，监理单位为温州筑诚交通工程监理有限公司，施工单位为先高路桥有

限公司、路港集团有限公司、福建省金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金华市大路交通安全

设施有限公司、浙江名禹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和温州永昌建设有限公司。 

项目区位于温州市平阳县，属亚热带海洋型季风性气候，多年平均降水量

1650mm，年均气温 17.9℃。项目区属水力侵蚀为主类型区中的南方红壤丘陵区，

容许土壤流失量为 500t/（km2·a），土壤侵蚀强度以无明显侵蚀为主，背景土壤

侵蚀模数为 200t/（km2·a）。项目施工沿线不涉及国家级、省级和市县级水土流

失重点防治区。 

工程施工过程中，建设单位积极开展水土保持工作，水土保持措施建设进度按

照“三同时”制度要求，与工程建设同步实施完成。 

本工程由温州市水利电力勘测设计院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工作。水土保持工程监

理由主体监理单位一并实施。主体工程建设监理单位对水土保持工程总体质量、投

资和进度进行控制，在工程建设期间，工程建设监理人员就工程建设过程中水土保

持方案落实不足的地方及时反馈建设单位，并提出相关建议，建设单位认真研究、

积极采纳，保证了水土保持方案的落实。 

根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办

水保〔2019〕172 号）和《水利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加强水土保持

监管的意见》（水保〔2019〕160 号）。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一般应当

按照编制验收报告、组织竣工验收、公开验收情况、报备验收材料的程序开展。2021

年 2 月，受建设单位平阳县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委托，温州市水利电力勘测设计

院有限公司承担了本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的编制工作。 

接受委托后，我院随即开展工作，通过查阅项目相关施工、监理资料，并结合

实地查勘和抽查，本工程划分的 5 个水土保持分部工程均达到合格标准，建设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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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施工所造成的扰动土地进行了较全面的治理，完成了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水土保

持工程相关内容和开发建设项目所要求的水土流失的防治任务，完成的各项工程符

合水土保持的相关要求，投资控制使用合理，水土保持设施管理维护责任明确。因

此，依据水利部〔2017〕365 号文《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

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我院编制了《平阳万全至瑞安锦湖公路工程（平阳段）

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工程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实施后，工程建设造成的各水土流失区域均得到有效

的治理和改善，工程扰动土地的面积 26.43hm2，扰动土地整治率大于 97%；水土流

失总治理度大于 97%；水土流失控制比达到 2.5；拦渣率大于 95%；可恢复植被面

积 5.31hm2，林草植被恢复率大于 99%，林草覆盖率达到 22%，各项防治指标均达

到了水保方案报告书中的防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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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设项目及水土保持工作概况 

1.1  项目建设概况 

1.1.1 地理位置 

平阳万全至瑞安锦湖公路工程（平阳段）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万全镇。 

1.1.2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平阳万全至瑞安锦湖公路工程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瑞安市，路线起于

平阳县万全镇在建万鳌公路与万达路平交口处，起点桩号 K0+000，沿现状万达路

走向由东向西前行约 1.2 公里后与 104 国道平交，继续向西前行从观音寺与古栈桥

之间穿过，上跨瑞平塘河（准七级航道）后下穿甬台温高速公路，经金宕村后右

转、沿温福铁路东面向北前行，经三都王村后上跨温州绕城高速公路西南线，避

开铁路变电所后，于瑞安平阳交界处（K6+175.8）接瑞安市在建万锦公路（江南

大道），沿在建万锦公路（江南大道）走向继续向北布线，经瑞安市公安三所、垟

西村安置地后终点止于火车站路。 

项目主线全长 12.8 公里，实际实施里程长度为 7.864 公里（即与火车站路交

叉口位置），平阳段线路长 6.176 公里。 

本项目按交通部《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BO1-2014）中双向六车道一级公

路标准设计，设计速度 80 公里/小时，路基宽 32 米。 

本工程主要技术标准指标详见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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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阳万全至瑞安锦湖公路工程主要技术标准指标表 
表 1-1 

设计指标 标准值 

设计速度（km/h） 80 

线形要素 

停车视距（m） ≥110 

平曲线

半径 

最小半径（m） 250 

不设缓和曲线和超高最小半径（m） 2500 

最大超高（%） 8 

纵坡 

最大纵坡（%） 5 

最小纵坡（%） 长路堑地段不小于 0.3 

凸型竖曲线 最小半径（m） 3000 

凹形竖曲线 最小半径（m） 2000 

竖曲线最小值长度（m） 70 

1.1.3 项目组成及布置 

平阳段全长 6175.8m，起讫桩号为：K0+000～K6+175.8，主要结构物有桥梁 6

座，大桥 889.8m/2 座，中桥 66.6m/1 座，小桥 100.92m/3 座，涵洞 588.75m/14 道，

U 槽 265m/1 座，平面交叉 8 处，改路 1095m，改河 410m。 

平阳万锦公路（平阳段）设置一个 J1 监理标、六个施工标：第一施工标段、

第二施工标段、路面第 LM01 标段、交安第 JA01 标段、万锦公路机电设备配套工

程、万锦公路 U 型槽配套管理用房土建工程。 

J1 监理标：本项目桩号 K0+000～K6+176，路线全长 6.176 公里（其中：

K0+000～K1+204 段长 1204m 为改造利用已建城市主干道万达路段）的路基、排

水系统、路面、桥梁与涵洞、交通安全设施、机电、绿化等工程的施工完成及缺

陷责任期缺陷修复的全过程监理。 

第 1 施工标段：桩号 K0+000～K3+620，线路长 3.620km， 其中 K0+000～

K1+204 段长 1204m 为改造利用已建城市主干道万达路段，实际新建路段长

2.416km。主要内容包括：路基挖方及填筑、边坡防护、排水系统完善、桥梁与涵

洞、U 型槽等的设施完成及缺陷责任期的缺陷修复。 

第 2 施工标段：桩号 K3+620～K6+176，路线长 2.556km。主要内容包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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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挖方及填筑、边坡防护、排水系统完善、桥梁与涵洞等的施工完成及缺陷责任

期的缺陷修复。 

路面第 LM01 标段：桩号 K0+000～K6+175.8，路线长 6.176km。主要内容包

括：桩号范围内的路面沥青混凝土、水泥稳定碎石基层、路基中央分隔带排水及

绿化工程等工程。 

交安第 JA01 标段：桩号 K0+000～K6+175.8，路线长 6.176km。主要内容包括：

桩号范围内的钢护栏、交通标志、公路界碑、百米桩、钢管道口标桩、交通信号

灯、热熔型涂料路面标线交通安全设施。 

1.1.4 工程投资 

本项目概算总投资为 58971.72 万元，建设资金除省交通运输厅投资补助外，

其余由平阳县政府财政负责筹措。 

1.1.5  施工组织及工期 

1、施工场地布置 

工程建设需设置施工便道、施工驻地等，本工程临时占地面积共计 2.96hm2，

均为临时借地。 

2、施工道路 

本项目区域内的公路运输条件主要有甬台温高速公路、104 国道，及其他地方

道路构成的路网运输体系，公路交通较为便利。还可利用鳌江沿线码头、铁路等

实现水陆运输。 

3、施工工期 

本项目于 2017 年 3 月 1 日正式开工建设，2020 年 8 月 30 日全面完成。2020

年 9 月 25 日完成交工验收。 

工程施工进度详见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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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施工进度情况表 

表 1-2 

序号 项目名称 施工单位 开工时间 完工时间 

1 施工Ⅰ标 先高路桥有限公司 2017 年 4 月 1 日 2020 年 4 月 

2 施工 II 标 路港集团有限公司 2017 年 3 月 1 日 2019 年 10 月 

3 路面标 
福建省金通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 
2019 年 10 月 18 日 2020 年 6 月 

4 交安标 
金华市大路交通安全设

施有限公司 
2020 年 6 月 2020 年 8 月 

5 
万锦公路机电设备

配套工程 
浙江名禹工程建设有限

公司 
2020 年 4 月 2020 年 6 月 

6 
万锦公路 U 型槽配
套管理用房土建工

程 
温州永昌建设有限公司 2019 年 9 月 2020 年 5 月 

 

1.1.6 工程占地 

本项目建设用地 26.43m2，包括永久占地 23.47hm2、临时占地 2.96hm2，其中：

农用地 17.42hm2、建设用地 6.13hm2、未利用地 2.88hm2。 

工程占地面积表见表 1-2。 

工程占地面积表 

表1-2                                                                 
 

占地类型 项目 

占地分类（单位：hm2） 备注 

农用地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小计  

永久占地 工程用地 14.46 6.13 2.88 23.47  

临时占地 

临时施工场地 2.86 0 0 2.86  

临时堆土场 0.10 0 0 0.10  

小计 2.96 0 0 2.96  

 合计 17.42 6.13 2.88 2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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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土石方情况 

本工程实际挖方 8.84 万 m3，其中表土 5.73 万 m3、土方 0.59 万 m3、钻渣 1.64

万 m3、建筑垃圾 0.88 万 m3。填方 40.93 万 m3，包括土方 18.28 万 m3、石方 21.53

万 m3、表土 1.12 万 m3。填方中表土和 0.59 万 m3 土方来源于挖方，其余均外购，

外购料场为工程区附近的飞云垟西石料场、云周卓岙采石场等，均为合法料场。

弃方 7.13 万 m3，包括表土 4.61 万 m3、钻渣 1.64 万 m3、建筑垃圾 0.88 万 m3。钻

渣泥浆主要是在泥浆池中沉降填埋，表土 4.61 万 m3 用于万鳌公路绿化填方，剩余

弃方 0.88 万 m3 外运至周边工程填筑利用。 

1.1.8 项目区概况 

1、地形地貌 

本项目建设区域位于飞云江下游的沿海冲积平原，地势平坦，河网密布，地

面高程 2.8m~4.0m。 

2、气象水文 

平阳县滨临东海，纬度较低，属亚热带海洋型季风气候区。多年平均降水量

1650mm，年均气温 17.9℃，极端最高气温 39.1℃，极端最低气温-5℃。  

根据《浙江省短历时暴雨》图集（浙江省水文勘测局，2003）推算得出项目

区 10 年一遇 1h 设计暴雨强度为 80mm，一年一遇 1h 设计暴雨强度 23mm。 

3、土壤植被 

平阳县土壤有红壤、黄壤、潮土、盐土、水稻土等 5 个土类，14 个亚类，31

个土属，65 个土种。工程所处区域属冲海积平原，土壤类型主要为滨海盐土及潮

土。 

本区地带性植被属亚热带常绿针阔混交类型，工程路线两侧土地开发利用程

度较高，大部分被开发为农田和村镇用地，天然植被消失，代之以水稻、大小麦

等作物和经济果树等的农田生态系统，在部分道路、河道沿线种有防护林带。工

程区沿线总体林草覆盖率约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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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190－2007），浙江省属于水力侵蚀为主的

南方丘陵红壤区，背景土壤侵蚀模数在 200t/(km2·a)左右，土壤侵蚀强度属微度，

小于浙江省土壤容许流失量（500t/(km2·a)）。 

2、水土流失及水土保持情况 

根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水土保持规划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

和重点治理区复核划分成果>的通知》（办水保〔2013〕188 号）、《浙江省水利厅、

发改委关于公布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的公告》（公告〔2015〕2

号），项目区不涉及国家级和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根据《温州

市水土保持规划》和《平阳县水土保持规划》，工程区域不属于市县级水土流失重

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 

1.2  水土保持工作情况 

1.2.1  水土保持管理 

本工程的建设单位平阳县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项目前期工作、项目管

理、项目交工与竣工验收等全过程管理，负责实施本工程相关水土保持工作。 

建设单位为使工程建设与水土保持、环境保护措施同步进行，安排专人负责

水土保持工程的建设管理，监督工程建设期间水土保持措施的落实，及时协调和

解决工程施工过程中发生的水土保持相关问题，促进各项水土保持措施的顺利实

施，保证工程建设各个阶段满足水土保持和环境保护的规范要求。 

1.2.2  水土保持方案编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浙江省水土保持条例》和《浙江省生

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管理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的规定，2013 年 6 月，受建设

单位委托，浙江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承担了《平阳万全至瑞安锦湖公路工程水

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编制工作｡2013 年 7 月，浙江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编制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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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2013 年 9 月，浙江省水利厅以“浙水许

﹝2013﹞113 号”文对本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进行批复。 

1.3  监测工作实施概况 

建设单位在施工过程中委托了温州市水利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进行水土

保持现场监测。监测于 2017 年 7 月开始，结束时间为 2021 年 7 月。 

水土保持监测根据全面调查与重点观测相结合原则，温州市水利电力勘测设

计院有限公司通过实地调查、结合询问调查和记录查阅，全面掌握工程施工区域

水土流失总体情况。同时根据工程施工和监测工作开展的实际情况，运用现场调

查、巡查等方法，针对土壤流失量、水土流失危害、防治措施实施状况、防治效

果和设施稳定情况进行重点监测和调查。 



2 监测内容和方法 

温州市水利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8· 

2监测内容和方法 

2.1  扰动土地情况 

扰动土地情况的监测内容主要包括扰动范围、面积、土地利用类型及其变化

情况等，监测方法主要包括资料分析和现场勘查。 

2.2  取料（土、石）、弃渣（土、石、矸石、尾矿等） 

本工程借方量 39.22 万 m3，其中土方 17.69 万 m3、石方 21.53 万 m3。由周边

合法料场购买。 

工程实际弃方 7.13 万 m3，包括表土 4.61 万 m3、钻渣 1.64 万 m3、建筑垃圾

0.88 万 m3，弃方均外运处理。其中钻渣泥浆主要是在泥浆池中沉降填埋，表土 4.61

万 m3 用于万鳌公路绿化填方，剩余弃方 0.88 万 m3 外运至周边工程填筑利用。 

工程取料和弃渣情况主要通过资料收集和分析来确定。 

2.3  水土保持措施 

本工程水土保持措施主要包括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和临时防护工程等，监测

内容有：措施类型、开工与完工日期、位置、规格、尺寸、数量、林草覆盖度、

防治效果、运行状况等。监测频次根据各措施的功能确定，监测方法主要为资料

分析和现场勘查。 

2.4  水土流失情况 

工程水土流失情况主要包括水土流失面积、土壤流失量、取料弃渣潜在土壤

流失量、边坡的稳定分析和水土流失危害等。监测方法主要为资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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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点部位水土流失动态监测结果 

3.1  防治责任范围监测结果 

3.1.1  水土保持防治责任范围 

一、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水土保持防治责任范围 

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以下简称设计方案，可行性研究阶段）的工程水土流

失防治责任范围共计 53.41hm2。 

1、项目建设区 

项目建设区包括：工程建设区域，包括道路、桥梁、绿化等建设区域，共计

40.46hm2。 

2、直接影响区 

直接影响区包括：工程陆域周边 2m、河道上下游 50m 受影响的区域及安置用

地范围，共计 12.95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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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表 

表 2-1 

防治责任范围 
面积（hm2） 

平阳段 

项目

建设

区 

永久占地 

路基工程占地 34.67  

桥梁工程 0.29  

改移工程 0 

小  计 34.96  

临时占地 

临时施工场地 1.50 

表土临时堆场 4.00  

小  计 5.50 

合  计 40.46  

直接

影响

区 

路堤红线外 2m 2.27 

路堑边坡外侧 5m 0 

改河工程起终点外侧 50m 水域 0 

跨河桥梁上游、下游 50m 水域 6.24 

施工场地外侧 2m 0.18 

表土临时堆场外侧 2m 0.28 

拆迁安置区 3.98 

合  计 12.95 

总  计 53.41  

二、防治责任范围监测结果 

实际发生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合计 27.79hm2。 

1、 项目建设区 

项目建设区面积 26.43hm2，包括永久占地 23.47hm2、临时占地 2.96hm2。 

2、直接影响区 

直接影响区包括改河工程起终点外侧 50m 水域、跨河桥梁上游下游 50m 水域

受影响的区域，面积共计 1.36hm2。 

 

 

 



3 重点部位水土流失动态监测结果                   

温州市水利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11· 

实际发生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表3-1 

防治责任范围 
面积（hm2） 

平阳段 

项目

建设

区 

永久占地 路基工程占地 23.47 

临时占地 

临时施工场地 2.86 

临时堆土场 0.10 

小  计 2.96 

合  计 26.43 

直接

影响

区 

改河工程起终点外侧 50m 水域 0.30 

跨河桥梁上游、下游 50m 水域 1.06 

合  计 1.36 

总  计 27.79 

    
 

三、防治责任范围变更原因 

根据工程建设情况，该工程实际发生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总面积较水保

方案和批复中的总面积小。本工程实际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共计为

27.79hm2，详见下表。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变化情况表 

表3-2                                                                 单位：hm2 

防治责任范围 批复面积 实际面积 
实际面积-批

复面积 

项目建

设区 

永久占地 路基工程占地 34.96 23.47 -11.49 

临时占地 临时施工场地等 5.50 2.96 -2.54 

合  计 40.46 26.43 -14.03 

直接影

响区 

改河工程起终点外侧 50m 水域、
跨河桥梁上游下游 50m 水域受影

响的区域 
12.95 1.36 -11.59 

总  计 53.41 27.79 -25.62 

注：表中“增减”表示“实际发生-方案设计”，其中“-” 表示实际数量减少，“+”表示数量增加，
文中其他表格中含义类似，不一一注释。 

防治责任范围面积变化的原因如下： 

①永久占地面积减少，原因一是施工图设计阶段永久占地面积减少，二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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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施工阶段改造万达路段没有实施，故永久占地面积减少；临时占地面积减少，

主要是表土堆场面积减少，表土剥离后，外运至万鳌公路绿化填方，临时堆土场

面积大大减少。所以项目建设区面积减少 14.03hm2。 

②直接影响区面积减少，原因是工程陆域施工严格控制在用地范围内，没有

对陆域外侧造成影响；安置工作由属地政府即平阳县政府负责，安置用地不计入

本工程直接影响区范围。所以直接影响区面积减少 11.59hm2。 

综上所述，本工程实际施工时防治责任范围较原水保方案减少 25.62hm2。 

3.1.2  建设期扰动土地面积 

水保方案统计本工程扰动原地貌总面积 40.46hm2，其中农用地 29.46hm2、建

设用地 7.41hm2、未利用地 0.29hm2。 

根据现场监测数据，本项目建设用地 26.43m2，包括永久占地 23.47hm2、临时

占地 2.96hm2，其中：农用地 17.42hm2、建设用地 6.13hm2、未利用地 2.88hm2。

工程占地情况表如下表。 

工程占地情况表 
表 3-4                                                                

占地类型 项目 
占地分类（单位：hm2） 备注 

农用地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小计  

永久占地 工程用地 14.46 6.13 2.88 23.47  

临时占地 

临时施工场地 2.86 0 0 2.86  

临时堆土场 0.10 0 0 0.10  

小计 2.96 0 0 2.96  

 合计 17.42 6.13 2.88 26.43  

 

3.1.3  水土保持补偿费计征面积 

根据本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本工程建设损坏的水土保持设施是由地面道路工

程永久占地引起的。经现场调查，工程区万达路现状中央绿化分隔带，其林草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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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覆盖率大于 0.3，具有水土保持功能，属于水土保持设施中的林草设施，面积共

计 11550m2。 

3.2  取土监测结果 

根据已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工程土石方开挖 31.91 万 m3，其中土石方 17.44

万 m3，表土 10.28 万 m3，淤泥 0.39 万 m3，建筑拆除物 1.72 万 m3，钻渣泥浆 2.08

万 m3。土石方填筑 61.86 万 m3，其中表土 2.79 万 m3，土石方 59.07 万 m3，尚需

外借土石方 51.65 万 m3。工程余方主要是表土合计 7.49 万 m3；弃方合计 14.21 万

m3，其中土石方 10.02 万 m3，建筑拆除物 1.72 万 m3，钻渣泥浆 2.08 万 m3，淤泥

0.39 万 m3。 

根据水保方案设计，工程借方 51.65 万 m3，为工程填筑所需土石方，由周边

料场外购获得。 

根据实际监测，本工程实际挖方 8.84 万 m3，其中表土 5.73 万 m3、土方 0.59

万 m3、钻渣 1.64 万 m3、建筑垃圾 0.88 万 m3。填方 40.93 万 m3，包括土方 18.28

万 m3、石方 21.53 万 m3、表土 1.12 万 m3。填方中表土和 0.59 万 m3 土方来源于挖

方，其余均外购，外购料场为工程区附近的飞云垟西石料场、云周卓岙采石场等，

均为合法料场。弃方 7.13 万 m3，包括表土 4.61 万 m3、钻渣 1.64 万 m3、建筑垃圾

0.88 万 m3，弃方均外运处理。 

本工程借方 39.22 万 m3，包括土方 17.69 万 m3、石方 21.53 万 m3。借方均需

外购，外购料场为工程区附近的飞云垟西石料场、云周卓岙采石场等，均为合法

料场。 

本工程未设置取土场。 

3.3  弃渣监测结果 

根据水土保持方案设计资料，本工程弃方 14.21 万 m3，其中土石方 10.02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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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建筑拆除物 1.72 万 m3，钻渣泥浆 2.08 万 m3，淤泥 0.39 万 m3。弃方外运处

理，土石方等弃渣外运地点为平阳县宋埠—西湾滩涂围垦工程围区填筑；表土余

方用于万全至鳌江公路工程绿化填方。 

根据实际监测，工程实际弃方 7.13 万 m3，包括表土 4.61 万 m3、钻渣 1.64 万

m3、建筑垃圾 0.88 万 m3，弃方均外运处理。其中钻渣泥浆主要是在泥浆池中沉降

填埋，表土 4.61 万 m3 用于万鳌公路绿化填方，剩余弃方 0.88 万 m3 外运至周边工

程填筑利用。 

本工程未设置弃渣场。 

3.4  土石方流向情况监测结果 

本工程实际开挖 8.84 万 m3，回填 40.93 万 m3，利用自身挖方 1.71 万 m3，外

借方 39.22 万 m3，弃渣 7.13 万 m3。 

与水保方案设计相比，开挖、回填、借方、弃方方量均减少，主要原因是水

保方案在可研阶段编制，后续阶段工程内容和工程量均有变动，导致土石方量有

变化。 

工程土石方平衡对比情况见表 3-5。 

工程土石方平衡情况监测成果对比表 
表3-5                                                                单位：万m3 

项目 设计方案 实际发生 实际发生-设计方案 

挖方 31.91 8.84 -23.07 

填方 61.86 40.93 -20.93 

借方 51.65 39.22 -12.43 

弃方 14.21 7.13 -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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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水土流失防治措施监测结果 

4.1  工程措施监测结果 

4.1.1  设计情况 

根据《平阳万全至瑞安锦湖公路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本工

程设计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有：土方外运、土地复垦等。 

工程措施设计及分年度实施情况见表 4-1。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设计情况一览表 
表 4-1 

防治分区 措施类型 2014.01—2016.06 

Ⅰ区（路基工程防治区）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 7.43 万 m3、表土回填 1.81 万 m3、土地平整

45934m2、路基排水 8682m、弃渣清运 9.23 万 m3 

Ⅱ区（桥梁及改移工程防治区） 工程措施 弃渣清运 3.07 万 m3、钢板泥浆池 22 座 

Ⅲ区（临时设施防治区）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 0.45 万 m3、弃渣清运 0.30 万 m3、平整复耕

5.50hm2 

4.1.2  监测结果 

工程于 2014 年 12 月开工，采取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有：绿化覆土、排水管、

钻渣外运、表土剥离及回覆、复耕等。 

工程实施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情况见表 4-2。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实施情况一览表 
表 4-2 

防治分区 措施类型 2017.03—2020.08 

Ⅰ区（路基工程防治区）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 4.84 万 m3，表土回填 0.23 万 m3，Ⅰ标排水

边沟 1964m，Ⅱ标排水边沟 1956m3，沉淀池 7 座，

土地平整 7829.36m2，余方清运 6.61 万 m3 

Ⅱ区（桥梁及改移工程防治区）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及回填 0.35 万 m3，场地平整及土地复垦

1.18hm2 

Ⅲ区（临时设施防治区）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及回填 0.54 万 m3，场地平整及土地复垦

0.70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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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植物措施监测结果 

4.2.1  设计情况 

水保方案设计的水土保持植物措施有：景观绿化等。 

植物措施设计及分年度实施情况见表 4-3。 

水土保持植物措施设计情况一览表 
表 4-3 

防治分区 措施类型 2014.01—2016.06 

Ⅰ区（路基工程防治区） 植物措施 路基边坡绿化 35259m2、路面绿化 10675m2 

4.2.2  监测结果 

工程于 2014 年 12 月开工，采取的水土保持植物措施有景观绿化等。 

工程实施的水土保持植物措施情况见表 4-4。 

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实施情况一览表 
表 4-4 

防治分区 措施类型 2017.03—2020.08 

Ⅰ区（路基工程防治区） 植物措施 路面绿化 7829.36m2，边坡植草 77898m2 

Ⅱ区（桥梁及改移工程防治区） 植物措施 改河工程绿化 530m2 

Ⅲ区（临时设施防治区） 植物措施 项目部绿化 500m2 

4.3  临时防护措施监测结果 

4.3.1  设计情况 

水保方案设计的水土保持临时防护措施有：临时排水沟、临时挡土墙、沉砂

池、临时围堰等。 

临时防护措施设计及分年度实施情况见表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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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临时防护措施设计情况一览表 
表 4-5 

防治分区 措施类型 2014.01—2016.06 

Ⅰ区（路基工程防治区） 临时防护措施 临时排水沟 10882m，沉砂池 22 座 

Ⅲ区（临时设施防治区） 临时防护措施 
临时排水沟 2336m，填土草袋及拆除 1415m3、

撒播草籽 40000m2 

4.3.2  监测结果 

工程于 2016 年 8 月开工，采取的水土保持临时防护措施有施工导流围堰、临

时排水沟等。 

工程实施的水土保持临时防护措施情况见表 4-6。 

水土保持临时防护措施实施情况一览表 
表 4-6 

防治分区 措施类型 2017.03—2020.08 

Ⅰ区（路基工程防治区） 临时防护措施 临时排水沟 6000m 

Ⅱ区（桥梁及改移工程防治

区） 
临时防护措施 泥浆池 20 座 

Ⅲ区（临时设施防治区） 临时防护措施 临时堆土场 3 座 

4.4  水土保持措施防治效果 

本工程实际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包括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和临时防护措施，

在施工过程中有效控制了水土流失，起到了较好的防护效果，详见表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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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情况汇总表 

表 4-7 

防治分区 措施类型 设计措施 单位 工程量 实施时间 实施、运行情况 

Ⅰ区（路基工程
防治区）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 万 m3 4.84 2017.03—2017.09 已完成，有效保护表土 

表土回填 万 m3 0.23 2020.01—2020.03 已完成，有效保护表土 

土地平整 m2 7829.36  2020.01—2020.03 已完成，运行效果良好 

路基排水 m 1964 2018.10—2020.06 已完成，运行效果良好 

Ⅱ标排水边沟 m3 1956 2018.10—2020.06 已完成，运行效果良好 

沉淀池 座 7 2018.10—2020.06 已完成，运行效果良好 

弃渣清运 万 m3 6.61 2017.03-2017.10 已完成，减少水土流失 

植物措施 
路基边坡绿化 m2 77898 2018.10—2020.06 已完成，运行效果良好 

路面绿化 m2 7829.36 2020.01-2020.06 已完成，运行效果良好 

临时防护措施 临时排水沟 m 6000 2017.03-2017.09 已完成，被永久措施替代 

Ⅱ区（桥梁及改
移工程防治区）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及覆土 万 m3 0.35 2017.03-2017.09 已完成，有效保护表土 

土地平整及复垦 hm2 1.18 2020.01-2020.03 已完成，运行效果良好 

植物措施 改河工程绿化 m2 530 2018.01-2018.06 已完成，运行效果良好 

临时防护措施 泥浆池 座 20 2017.01-2017.06 已完成，减少水土流失 

Ⅲ区（临时设施
防治区）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及覆土 万 m3 0.54 2017.01-2017.03 已完成，有效保护表土 

施工区平整复耕 hm2 0.70 2020.01-2020.03 已完成，运行效果良好 

植物措施 项目部绿化 m2 500 2017.03-2017.06 已完成，运行效果良好 

临时防护措施 临时堆土场 座 3 2017.01-2017.06 已完成，有效保护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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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土壤流失情况监测 

5.1  水土流失面积 

本工程的水土流失主要集中在施工准备期和施工期，由于清基、场地平整、

土方开挖回填、临时堆土等扰动和破坏了原地貌，使得土壤侵蚀模数超过容许土

壤流失强度（500t/km2·a）；自然恢复期由于占地基本被硬化和植物措施覆盖，水

土流失强度降低。 

各阶段水土流失面积统计见表 5-1。 

各阶段水土流失面积统计表 
表5-1 

施工时段 
水土流失面积 

（hm2） 
侵蚀类型 侵蚀原因 

施工准备期 2017.03-2017.04 2.96 面蚀 
清基改变原地貌，形成裸露地表和 

临时堆土 

施工期 2017.05-2020.08 26.43 面蚀 
场地土方开挖回填，临时占地布置

等造成的地表裸露、土方堆放 

自然恢复期 2020.09-2021.07 26.43 面蚀 土地整治和绿化工程发挥效益 

5.2  土壤流失量 

根据施工时序，将整个工程建设期划分为施工准备期、施工期和试运行期。

根据施工工艺和水土流失特点，将整个工程区划分为道路施工区、桥梁施工区、

临时设施区。 

一、原地貌 

根据现场调查，结合 2004 年浙江省水土流失遥感普查资料及项目区土壤侵蚀

强度分布图，项目区的现状水土流失强度以微度为主，土壤侵蚀背景值一般为

200t/km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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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施工准备期 

施工准备期主要是进行清基、场地平整、架设供水供电管线、进场道路平整

以及生产生活区布置等，根据相关影像资料判断，确定土壤侵蚀模数，见表 5-2。 

各施工区施工准备期土壤侵蚀模数取值 

表5-2 

施工区 侵蚀部位 
侵蚀面积 

（hm2） 

土壤侵蚀模数 

〔t/（km2·a）〕 
侵蚀时间 

道路施工区 裸露地表 18.47 2000 2017.03-2017.04 

桥梁施工区 裸露地表 5.00 2000 2017.03-2017.04 

临时设施区 裸露地表 2.96 1800 2017.03-2017.04 

本时段的土壤流失主要由场地清理和平整引起，导致整个施工区景观较差，

由于排水系统不够完善，土方流失进入周边沟渠、河道，造成一定影响。 

三、施工期 

施工期是水土流失比较集中的时段，根据相关影像资料判断，分析各施工区

域的降雨、坡度、地表组成物质、植被覆盖度等因素，确定施工期各施工区域的

土壤侵蚀模数，见表 5-3。 

各施工区施工期土壤侵蚀模数取值 

表5-3 

施工区 侵蚀部位 
侵蚀面积 

（hm2） 

土壤侵蚀模数 

〔t/（km2·a）〕 
侵蚀时间 

道路施工区 裸露地表 18.47 3000 2017.05-2020.08 

桥梁施工区 裸露地表 5.00 2500 2017.05-2020.08 

临时设施区 裸露地表 2.96 2200 2017.05-2020.08 

本时段是工程水土流失最严重的时期，由于地表长期裸露，施工车辆和人员

来往频繁，整个施工区景观较差。排水系统尚不完善，降雨天气土壤直接进入河

道，对水质和河道行洪带来不利影响。 

四、自然恢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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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运行期，由于临时占地经土地整治，完成交付，绿化景观工程已经发挥效

益，场地得到硬化或绿化，植被自然恢复，项目区的土壤侵蚀模数大大降低，各

施工区土壤侵蚀模数取值见表 5-4。 

各施工区自然恢复期土壤侵蚀模数取值 

表5-4 

施工区 侵蚀部位 
侵蚀面积 

（hm2） 

土壤侵蚀模数 

〔t/（km2·a）〕 
侵蚀时间 

道路施工区 裸露地表 18.47 200 2020.09-2021.07 

桥梁施工区 裸露地表 5.00 200 2020.09-2021.07 

临时设施区 裸露地表 2.96 250 2020.09-2021.07 

本时段项目区基本硬化和绿化，土壤侵蚀强度大大降低，基本不再对周边造

成影响，绿化措施和交通设施的完善，使得区域景观效果较好。 

五、土壤流失量 

经计算，本工程建设期产生的土壤流失总量约 1897t，其中新增的土壤流失量

约 1632t，主要集中在道路施工区和桥梁施工区，见表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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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土壤流失量计算表 

表 5-5 

监测单元 预测时段 
侵蚀背景值

[t/(km2·a)] 

扰动后侵蚀模数

[t/(km2·a)] 

侵蚀面积

（hm2） 

侵蚀时间

（a） 

背景流失

量（t） 

流失总量

（t） 

新增流失

量（t） 

道路施工区 

施工准备期 2017.03-2017.04 200 800 18.47 0.33 12  49  37  

施工期 2017.05-2020.08 200 1500 18.47 3.67 136  1017  881  

自然恢复期 2020.09-2021.07 200 200 18.47 1 37  37  0  

小计 
    

185  1102  918  

桥梁施工区 

施工准备期 2017.03-2017.04 200 800 5 0.33 3  13  10  

施工期 2017.05-2020.08 200 2000 5 3.67 37  367  330  

自然恢复期 2020.09-2021.07 200 200 5 1 10  10  0  

小计 
    

50  390  340  

临时设施区 

施工准备期 2017.03-2017.04 200 1000 2.96 0.33 2  10  8  

施工期 2017.05-2020.08 200 1500 2.96 3.67 22  163  141  

自然恢复期 2020.09-2021.07 200 250 2.96 1 6  7  1  

小计 
    

30  180  151  

弃渣流失 

施工期 2017.05-2020.08 土石方流失比取 0.001 0 93 93 

施工期 2017.05-2020.08 钻渣流失比取 0.005 0 131 131 

小计 
    

0  224  224  

合计 

施工准备期 
    

17  72  54  

施工期 
    

194  1771  1577  

自然恢复期 
    

53  54  1  

总计 
    

264  1897  1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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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水土流失危害 

本工程建设期无重大水土流失危害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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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水土流失防治效果监测结果 

根据已批复的《平阳万全至瑞安锦湖公路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

稿），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执行建设类项目一级标准，水土流失防治目标见表

6-1。 

水保方案设计水土流失防治目标表 

表 6-1 

序

号 
指  标 

一级 

标准值 

修正 本项目 

采用标准 降水量 土壤侵蚀 地形地貌 

1 扰动土地整治率（%） 95  +2  97 

2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95 +2   97 

3 土壤流失控制比 0.7  +1.8  2.5 

4 拦渣率（%） 95    95 

5 林草植被恢复率（%） 97 +2 99 

6 林草覆盖率（%） 25 +2   27 

6.1  扰动土地整治率 

扰动土地整治率是指项目建设区内扰动土地的整治面积占扰动土地总面积的

百分比。扰动土地是指开发建设项目在生产建设活动中形成的各类挖损、占压、

堆弃用地，均以垂直投影面积计。扰动土地整治面积，指对扰动土地采取各类整

治措施的面积，包括永久建筑物面积。 

根据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工程建设期间扰动土地面积为 26.43hm2。截止

2021 年 7 月，工程占（借）地范围内均采取了水土保持措施，本工程共治理扰动

的土地面积 26.43hm2，扰动土地整治率>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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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动土地整治率一览（设计水平年） 

表6-2 

防治区 时段 
扰动面
积（hm2） 

扰动土地整治面积（hm2） 扰动土地整治
率（%） 水保措施防治面积 永久建

筑物+
硬化面
积 

水面面
积 

合计 工程措
施 

植物措
施 

小计 目标值 
实际达
到 

Ⅰ区（路基工程防治
区） 

设计
水平
年 

18.47 0 5.21 5.21 13.26 0 18.47 97 >97 

Ⅱ区（桥梁及改移工程
防治区） 

5.00 0 0.05 0.05 2.47 2.48 5.00 97 >97 

Ⅲ区（临时设施防治
区） 

2.96 1.88 0.05 1.88 1.03 0 2.96 97 >97 

总目标 26.43 1.88 5.31 7.14 16.76 2.48 26.43 97 >97 

6.2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是指项目建设区内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占水土流失总面

积的百分比。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是指对水土流失区域采取水土保持措施，并

使土壤流失量达到容许土壤流失量或以下的面积，以及建立良好排水体系，并不

对周边产生冲刷的地面硬化面积和永久建筑物占用地面积。 

本工程水土流失总面积 7.19hm2，工程占（借）地范围内均采取了水土保持措

施，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7.19hm2，水土流失总治理度>97%。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一览（设计水平年） 

表6-3 

防治区 时段 
水土流失防治面积（hm2） 

水土流失

面积

（hm2）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 

工程措施 植物措施 小计 目标值 实际达到 

Ⅰ区（路基工程防治区） 

设计

水平

年 

0 5.21 5.21 5.21 97 >97 

Ⅱ区（桥梁及改移工程防治

区） 
0 0.05 0.05 0.05 97 >97 

Ⅲ区（临时设施防治区） 1.88 0.05 1.93 1.93 97 >97 

总目标 1.88 5.31 7.19 7.19 97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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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拦渣率与弃渣利用率 

本工程弃渣总计 7.13 万 m3，包括表土 4.61 万 m3、钻渣 1.64 万 m3、建筑垃圾

0.88 万 m3，弃方均外运处理。其中钻渣泥浆主要是在泥浆池中沉降填埋，表土 4.61

万 m3 用于万鳌公路绿化填方，剩余弃方 0.88 万 m3 外运至周边工程填筑利用。拦

渣率大于 95%。 

拦渣率一览（设计水平年） 

表6-4 

防治区 时段 

堆渣量（万 m3） 实际拦渣量（万 m3） 拦渣率（%） 

临时堆

土（渣） 

工程弃

渣 
合计 

临时堆

土（渣） 

工程弃

渣 
合计 目标值 

实际达

到 

Ⅰ区（路基工程防治区） 

设计

水平

年 

1.16 5.16 6.32 1.16 5.16 6.32 95 >95 

Ⅱ区（桥梁及改移工程

防治区） 
0 1.64 1.64 0 1.64 1.64 95 >95 

Ⅲ区（临时设施防治

区） 
0.55 0.33 0.88 0.55 0.33 0.88 95 >95 

总目标 1.71 7.13 8.84 1.71 7.13 8.84 95 >95 

6.4  土壤流失控制比 

土壤流失控制比是指项目建设区内，容许土壤流失量与治理后的平均土壤流

失强度之比。 

项目区属于南方红壤丘陵区，容许土壤侵蚀模数 500t/km2.a。目前，经过采取

各项水土保持措施进行防治之后，项目区的蓄水保土能力得到了恢复和改善，现

状平均土壤侵蚀模数为 200t/km2.a，土壤流失控制比为 2.5，达到项目区土壤容许

侵蚀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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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流失控制比一览（设计水平年） 

表6-5 

防治区 时段 

土壤容许流

失量

（t/km2.a） 

治理后平均

土壤流失强

度（t/km2.a） 

土壤流失控制比 

目标值 实际达到 

Ⅰ区（路基工程防治区） 

设计水

平年 

500 200 2.5 2.5 

Ⅱ区（桥梁及改移工程防治区） 500 200 2.5 2.5 

Ⅲ区（临时设施防治区） 500 200 2.5 2.5 

总目标 500 200 2.5 2.5 

6.5  林草植被恢复率 

林草植被恢复率是指项目建设区内，林草类植被面积占可恢复林草植被（在

目前经济、技术条件下适宜于恢复林草植被）面积的百分比。 

项目区内实际可绿化的面积为 5.31hm2，均已恢复植被。故林草植被恢复率

>99%。 

林草植被恢复率一览（设计水平年） 

表6-6 

防治区 时段 

可恢复植

被面积

（hm2） 

林草植被

面积（hm2） 

林草植被恢复率（%） 

目标值 实际达到 

Ⅰ区（路基工程防治区） 

设计水

平年 

5.21 5.21 99 >99 

Ⅱ区（桥梁及改移工程防治区） 0.05 0.05 99 >99 

Ⅲ区（临时设施防治区） 0.05 0.05 - - 

总目标 5.31 5.31 99 >99 

6.6  林草覆盖率 

项目区内林草植被已恢复面积 5.31hm2，林草植被覆盖率为 22%，未达到防治

目标 27%。根据《平阳万全至瑞安锦湖公路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

中：工程实施后林草覆盖率可达 10%（由于工程永久占地以硬化路面为主、临时

占地均为耕地，因此该项指标较低）。 

本工程项目内绿化工程全部实施后，项目区内林草覆盖率可达到 22%，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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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中的林草覆盖率要求。 

林草覆盖率一览（设计水平年） 

表6-7 

防治区 时段 
项目建设区面

积（hm2） 

林草植被

面积

（hm2） 

林草覆盖率（%） 

目标值 实际达到 

Ⅰ区（路基工程防治区） 
设计

水平

年 

18.47 5.21 27 28% 

Ⅱ区（桥梁及改移工程防治区） 5.00 0.05 27 1% 

Ⅲ区（临时设施防治区） 2.96（1.08） 0.05 27 5% 

总目标 26.43（24.55） 5.31 27 22% 

注：恢复耕地面积在计算林草覆盖率时可在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中扣除。 

本工程水土流失防治效果汇总见表 6-8。 

工程水土流失防治效果 
表 6-8 

序号 指  标 计算过程 方案目标值 验收指标 评估结果 

1 扰动土地整治率（%） 
扰动土地整治面积/ 
扰动土地总面积 

97 >97 达到 

2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 
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

水土流失总面积 
97 >97 达到 

3 土壤流失控制比 
容许土壤侵蚀模数/ 
治理后土壤侵蚀模数 

2.5 2.5 达到 

4 拦渣率（%） 实际拦渣量/堆渣总量 95 >95 达到 

5 林草植被恢复率（%） 
实际恢复植被面积/ 
可恢复植被面积 

99 >99 达到 

6 林草覆盖率（%） 
实际恢复植被面积/ 
项目建设区总面积 

27（10） 22 

达到水土

保持方案

报告书中

的指标 

注：《平阳万全至瑞安锦湖公路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中林草覆盖率指标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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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结论 

7.1  水土流失动态变化 

根据现场监测结合项目管理、施工和监理资料，本工程实际发生的水土流失

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为 27.79hm2，较水保方案设计的 53.41hm2 减少了 25.62hm2，主

要是因为改造万达段没有实施，施工永久用地面积和直接影响区面积减少。 

工程实际挖方 8.84 万 m3，其中表土 5.73 万 m3、土方 0.59 万 m3、钻渣 1.64

万 m3、建筑垃圾 0.88 万 m3。填方 40.93 万 m3，包括土方 18.28 万 m3、石方 21.53

万 m3、表土 1.12 万 m3。填方中表土和 0.59 万 m3 土方来源于挖方，其余均外购，

外购料场为工程区附近的飞云垟西石料场、云周卓岙采石场等，均为合法料场。

弃方 7.13 万 m3，包括表土 4.61 万 m3、钻渣 1.64 万 m3、建筑垃圾 0.88 万 m3。钻

渣泥浆主要是在泥浆池中沉降填埋，表土 4.61 万 m3 用于万鳌公路绿化填方，剩余

弃方 0.88 万 m3 外运至周边工程填筑利用。 

通过对本工程水土流失调查和分析，截至 2021 年 7 月，本工程建设期产生的

土壤流失总量约 1897t，其中新增的土壤流失量约 1632t，主要集中在道路施工区

和桥梁施工区等，取得了较好的生态效益。 

工程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实施后，工程建设造成的各水土流失区域均得到有效

的治理和改善，扰工程扰动土地的面积 26.43hm2，扰动土地整治率大于 97%；水

土流失总治理度大于 97%；水土流失控制比达到 2.5；拦渣率大于 95%；可恢复植

被面积 5.31hm2，林草植被恢复率大于 99%，林草覆盖率达到 22%，达到水土保持

方案报告书（报批稿）中的防治目标。 

7.2  水土保持措施评价 

水土保持监测工作既是对工程水土流失状况和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情况进行反

映及说明，也是对水土保持方案的流失预测和防治方案进行评价，进一步促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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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方案编制水平，减少开发建设项目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 

工程采取的防治措施中，排水系统可以减少因降雨导致的裸露面侵蚀；永久

占地绿化，可以改善项目区景观效果；施工结束后对临时占地进行土地复垦，恢

复原地貌利用类型。 

总体来看，本工程采取的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和效果显著，项目区人为水土流

失得到有效控制，施工期间水土流失总体危害较小，达到防治效果。水土保持措

施防治效果评价见表 7-1。 

水土保持措施防治效果评价表 
表 7-1 

措施类型 实施内容 完成的工程量 适宜性 防治效果 运行情况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 5.73 万 m3 较好 较好 良好 

表土回填 1.12 万 m3 较好 较好 良好 

土地平整 7829.36m2 较好 较好 良好 

路基排水 1964m 较好 较好 良好 

Ⅱ标排水边沟 1956m3 较好 较好 良好 

沉淀池 7 座 较好 较好 良好 

弃渣清运 6.61 万 m3 较好 较好 良好 

平整及复耕 1.88hm2 较好 较好 良好 

植物措施 

路基边坡绿化 77898m2 较好 较好 良好 

路面绿化 7829.36m2 较好 较好 良好 

改河工程绿化 530m2 较好 较好 良好 

项目部绿化 500m2 较好 较好 良好 

临时措施 

临时排水沟 6000m 较好 较好 良好 

泥浆池 20 座 较好 较好 良好 

临时堆土场 3 座 较好 较好 良好 

截至 2021 年 3 月，项目区水土保持治理达标情况见表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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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流失防治指标 
表7-2 

序号 指  标 计算过程 方案目标值 验收指标 评估结果 

1 扰动土地整治率（%） 
扰动土地整治面积/ 
扰动土地总面积 

97 ＞97 达标 

2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 
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

水土流失总面积 
97 ＞97 达标 

3 土壤流失控制比 
容许土壤侵蚀模数/ 
治理后土壤侵蚀模数 

2.5 2.5 达标 

4 拦渣率（%） 实际拦渣量/堆渣总量 95 ＞95 达标 

5 林草植被恢复率（%） 
实际恢复植被面积/ 
可恢复植被面积 

99 ＞99 达标 

6 林草覆盖率（%） 
实际恢复植被面积/ 
项目建设区总面积 

27（10） 22 

达到水土

保持方案

报告书中

的指标 

注：《平阳万全至瑞安锦湖公路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中林草覆盖率指标为 10%。 

总体来看，平阳万全至瑞安锦湖公路工程（平阳段）采取的水土流失防治措

施和效果显著，项目区人为水土流失基本得到控制，施工结束后，水土流失强度

降低到容许范围以内。施工期间水土流失总体危害较小，达到防治效果。 

7.3  监测三色评价结论 

本工程监测三色评价结论为绿色。三色评价计算结果见表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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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监测三色评价计算表 
表 7-3 

三色评价结论 绿□√      黄        红□ 

评价指标 分值 得分 赋分说明 

扰动

土地

情况 

扰动范围控制 15 15 项目扰动范围控制在项目红线范围内 

表土剥离保护 5 5 工程剥离表土均已利用或外运消纳 

弃土（石、渣）

堆放 
15 15 工程弃方中钻渣就地填埋，其余均外运消纳 

水土流失状况 15 0 
土壤流失量按每 100m3扣 2 分的标准进行扣

除，本工程土壤流失总量约 1897t，土壤容重

取 1.4t/m3，约合 1355m3，扣 15 分。 

水土

流失

防治

成效 

工程措施 20 20 排水沟等措施运行良好 

植物措施 15 15 目前已实施的植物措施运行良好 

临时措施 10 10 
项目已于 2020 年 8 月完工，施工期间临时措

施运行良好 

水土流失危害 5 5 
水土流失得到了明显控制，未造成水土流失危

害 

合计 100 85 三色评价结论为 “绿” 

7.4  存在问题及建议 

在施工过程中，主体工程采取了一系列的水土保持防治措施，对于控制施工

期土壤流失，减少施工对环境的负面影响起到了较好的效果，但景观绿化区域，

杂草较多，需加强养护。 

7.5  综合结论 

平阳万全至瑞安锦湖公路工程（平阳段）建设单位对建设期间的水土保持工

作给予了充分重视，按照水土保持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编报了水土保持方案。

在施工过程中采取了排水工程、绿化、土地复垦等防护措施，各项防治指标均能

达到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中的防治目标。目前已完成的防治措施运行良好，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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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人为水土流失起到了较好的作用。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施工单位基本能够贯彻以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施

工时尽量减少新增占地，优化施工工艺，充分利用开挖方，减少弃渣。施工结束

后及时清理临时设施。 

综合分析，本工程按照水土保持方案并结合工程实际，采取了部分防治措施，

减少了因工程建设造成的新增水土流失，起到了较好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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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水土保持监测特性表 
主体工程主要技术指标 

项目名称 平阳万全至瑞安锦湖公路工程（平阳段） 

建设规模 

本项目按双向六车道一
级公路标准设计，设计
速度 80 公里/小时，路
基宽 32 米，平阳段线路

长 6.176 公里。 

建设单位、联系人 
平阳县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陈工，18857787070 

建设地点 平阳县万全镇 

所属流域 太湖流域 

工程总投资 58971.72 万元 

工程总工期 42 个月 

水土保持监测指标 

监测单位 
温州市水利电力勘测设计院有

限公司 
联系人及电话 郝玉梅，13958865980 

自然地理类型 亚热带季风气候区 防治标准 建设类一级标准 

监
测
内
容 

监测指标 监测方法（设施） 监测指标 监测方法（设施） 

1.水土流失状
况监测 

地面观测、资料收集 2.防治责任范围监测 地面观测 

3.水土保持措
施情况监测 

地面观测、资料收集 4.防治措施效果监测 地面观测、巡查、走访 

5.水土流失危
害监测 

巡查、走访、公众调查 水土流失背景值 200t/km2•a 

方案设计防治责任 
范围 

27.79hm2 容许土壤流失量 500t/km2•a 

水土保持投资 1476.64 万元 水土流失目标值 200t/km2•a 

防治措施 

监测分区 工程措施 植物措施 临时措施 

Ⅰ区（路基工

程防治区） 

表土剥离 4.84 万 m3，

表土回填 0.23 万 m3，

Ⅰ标排水边沟 1964m，

Ⅱ标排水边沟 1956m3，

沉淀池 7 座，土地平整

7829.36m2，余方清运

6.61 万 m3 

路面绿化

7829.36m2，边坡

植草 77898m2 

临时排水沟 6000m 

Ⅱ区（桥梁及

改移工程防治

区） 

表土剥离及回填 0.35万

m3，场地平整及土地复

垦 1.18hm2 

改河工程绿化

530m2 
泥浆池 20 座 

Ⅲ区（临时设

施防治区） 

表土剥离及回填 0.54万

m3，场地平整及土地复

垦 0.70hm2 

项目部绿化

500m2 
临时堆土场 3 座 

监
测
结
论 

 
 
防
治
效
果 
 
 

分类指标 
目标
值（%） 

达到值 
（%） 

实际监测数量 

扰动土地
整治率 

97 > 97 
防治
措施
面积 

7.19hm2 
永久建筑
物及硬化
面积 

19.24hm2 
扰动土
地总面
积 

26.43hm2 

水土流失
总治理度 

97 > 97 
防治责任范围

面积 
27.79hm2 水土流失总面积 7.19hm2 

土壤流失
控制比 

2.5 2.5 工程措施面积 1.88hm2 容许土壤流失量 500t/km2•a 

林草覆盖
率 

99 > 99 植物措施面积 5.31hm2 监测土壤流失情况 200t/km2•a 

林草植被
恢复率 

>27 22 
可恢复林草 
植被面积 

5.31hm2 林草类植被面积 5.31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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拦渣率 95 > 95 
实际拦挡弃渣

量 
7.13 万 m3 总弃渣量 7.13 万 m3 

水土保持治理 
达标评价 

各项防治指标均达到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中的防治目标。  

总体结论 本工程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合理有效，达到竣工验收条件 

主要建议 加强对绿化植被的后期养护和管理，保证存活率和生长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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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区现状照片     

 

1 标与万达路段连接处（2020.09） 

冯宅村小桥与 1 标路段（20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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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宕村桥（2020.09） 

 

1 标项目部（2020.09） 钢筋棚等临建设施（2020.09） 

U 型槽管理房（2020.09） 2 标项目部（20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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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标与Ⅱ标连接处及 U型槽（2020.09） 

2 标路段及连接线（20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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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标路段（2020.09） 

 

跨绕西南高架桥（20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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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瑞安连接段（2020.09） 

 

  

临时堆土场（2020.09） 中央绿化带绿化（20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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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沟（2020.09） 边坡上排水沟（2020.09） 

 

改河段（2020.09） 边坡植草（20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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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标项目部（2017.07） Ⅰ标项目部现状（2021.07） 

 

Ⅱ标项目部（2017.07） Ⅱ标项目部现状（2021.07） 

 

钢筋加工棚（2017.07） 钢筋加工棚现状（202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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